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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 第 4号）、《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

（HJ130-2019）等有关文件要求，我单位按照相关要求对鸡东县鸡东镇城区热电

联产规划（2020-2030）环境影响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广泛征求公众意见。

2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我单位公众参与调查的方式及途径主要采取网络公示、报纸公示调查等形式，

充分收集公众意见。

本次公众参与按照中国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

（生态环境部令第 4号）的要求进行环评信息公开与公众调查。

公开的具体内容如下：

鸡东县鸡东镇城区热电联产规划（2020年~2030年）

环境影响评价一次信息公开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号）的要求，

我单位现将鸡东县鸡东镇城区热电联产规划（2020年~2030年）环境影响评价事

宜进行信息公开，内容如下：

一、规划名称及概要

规划名称：鸡东县鸡东镇城区热电联产规划（2020年~2030年）

规划实施单位：鸡东县发展和改革局

规划编制单位：北方工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规划概要：

规划年限：2020~2030年，近期 2020-2015年，远期 2026-2030年

（1）规划范围：供热规划范围控制在总体规划所拟定的待建城区范围内。

规划供热范围为北到红胜村北，西至 X114鸡密路县道（南华大街）与规划九街

相交处，东至矸石热电厂东部，南至现有生物质热电厂,规划面积 12.30km2。

http://www.eiabbs.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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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划规模：本规划热负荷主要考虑建筑采暖热负荷。近期（2025年）

规划城区总建筑面积为 465×104m2，可集中供热面积为 420×104m2，集中供热普

及率 90.32%，其中北部供热区热电联产总装机容量达到 36MW，南部供热区热

电联产热源容量 45MW，新建 1×75t/h生物质炉+1×C15MW机组。远期北部和

南部供热区热电联产装机保持不变，规划城区总建筑面积为 520×104m2，可集中

供热面积为 49×104m2，集中供热普及率 95.19%。

二、规划组织单位

规划组织单位：鸡东县发展和改革局

联系人：吴桂林

联系电话：0467-5583883 邮箱：jdnyb7418@163.com

联系地址：鸡东县南华大街 388号

三、承担环境影响评价报告的编制单位

单位名称；哈尔滨泽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总

联系电话：15045656818

联系地址：哈尔滨经开区哈南工业新城哈南三路 18-1号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公 众 意 见 表 （ 点 击 以 下 网 址 下 载 ：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注：公众提交意见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

交意见并提供常住地址。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或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向建设单

位或环评单位提交公众意见表，邮寄地址和其他联系方式详见“2”和“3”。

六、信息发布有效期限

在本项目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公众均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

相关的意见。 鸡东县发展和改革局

http://www.shzhidao.cn/files/ee/20181030/%E9%99%84%E4%BB%B6%EF%BC%9A%E5%BB%BA%E8%AE%BE%E9%A1%B9%E7%9B%AE%E7%8E%AF%E5%A2%83%E5%BD%B1%E5%93%8D%E8%AF%84%E4%BB%B7%E5%85%AC%E4%BC%97%E6%84%8F%E8%A7%81%E8%A1%A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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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开方式

（1）公示内容及日期

本规划实施单位于 2020年 05月 12日在鸡东县人民政府网

（http://www.jidong.gov.cn/fwdh/hd/myzj/202005/t20200512_147953.html）进行第

一次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公示截图见图 2-1。

（2）公众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间无公众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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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环评公参首次网站公示截图

（3）公众意见情况

在第一次信息公开期间，未接收到公众对本项目提出的意见。

3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公示内容及时限

鸡东县鸡东镇城区热电联产规划（2020年~2030年）

环境影响评价二次信息公开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 部令第 4号）的要求，

《鸡东县鸡东镇城区热电联产规划（2020-2030）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征求意见

稿已编写完成，现将鸡东县鸡东镇城区热电联产规划（2020-2030）环境影响评

价事宜进行二次信息公开，内容如下：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

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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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东县鸡东镇城区热电联产规划（2020年~2030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

求意见稿）》（点击以下网址查阅：

http://huanbaoxinxi.cn/news_er.php?class_id=20&id=302）

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通过电话联系规划组织单位吴主任后可到鸡

东县发展和改革局查阅纸质报告书。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项目征求评价范围内的居民对环境影响的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点击以下网址下载：

http://xy-e.com.cn/news_er.php?class_id=20&id=220）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或环评单位提交公众意

见表，或通过电话方式联系建设单位。

五、规划组织单位

规划组织单位：鸡东县发展和改革局

联系人：吴桂林

联系电话：0467-5583883

邮箱：jdnyb7418@163.com

联系地址：鸡东县南华大街 388号

六、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单位

单位名称；哈尔滨泽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张总

联系电话：15045656818

联系地址：哈尔滨经开区哈南工业新城哈南三路 18-1号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信息公开之日起 10个工作日。

鸡东县发展和改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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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公示方式

（1）公示内容及日期

规 划 单 位 于 2020 年 05 月 24 日 在 鸡 东 县 人 民 政 府 网

（http://www.jidong.gov.cn/fwdh/hd/myzj/202005/t20200523_148983.html）进行第

二次环境影响评价公示，并在公示期内将征求意见稿公布，公示截图见图 3-1。

图 3-1 环评第二次网站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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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纸公示

鸡东县发展和改革局于 2020年 5月 28日和 2020年 6月 1日在黑龙江日报

对《鸡东县鸡东镇城区热电联产规划（2020-2030）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两

次报纸公示。公示截图见图 3-2、3-3。

图 3-2 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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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3）张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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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东县发展和改革局于 2020年 5月 28日在鸡东镇人民政府和环境保护目标

处张贴告示。

告示公示期为 2020年 5月 24日至 2020年 6月 05日，公示截图见图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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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张贴告示照片

3.3查阅情况

鸡东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内设有《鸡东县鸡东镇城区热电联产规划

（2020-2030）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本，供公众查阅。

3.4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在公示期间向团体发放调查卷，调查单位包括鸡东县水务局、鸡东县供热办

公室、鸡东县农业农村局、鸡东县鸡东镇银河村村民委员会、鸡东县鸡东镇石河

北村村民委员会、鸡东县鸡东镇石河北村靠山组、鸡东镇银东村村民委员会、鸡

东镇明俊村合兴组和鸡东镇光荣村，各单位未提出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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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公众参与情况

我单位网络、报纸等媒体途径对本项目的工程内容进行了公示，并在公示期

间征求公众意见，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建设单位提供的其他

方式，在规定时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单位，以期获得更多的关于本

次规划的意见和建议，使公众的意见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反映和表达，以避免或减

少后续工作中的争端和麻烦。在公示期间，无人对本项目提出质疑性意见，因此

建设单位未组织开展深度公众参与。

5 公众意见处理情况

在公示期间，公示期间收到的意见主要为碳、粉尘影响村民生产生活，规划

采纳本条意见，规划实施过程中要求热电企业严格厂区大气污染防治措施，减少

对评价范围内村民的生产生活影响。无人对本项目提出质疑性意见。

6 其他

6.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我单位对于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存档并有专人管理保管，可随时提

供查阅。

6.2 公众参与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6.3 建设单位关于对公众参与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

诺

我单位出具了相应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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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诚信承诺

本单位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在鸡东县鸡

东镇城区热电联产规划（2020-2030）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段开展了公众参与

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充分采纳了公众提出的与环境影响相关的合理意见，

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单位承诺，本次提交的《鸡东县鸡东镇城区热电联产规划（2020-2030）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

由我单位承担全部责任。公众参与承诺函见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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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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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鸡东县鸡东镇城区热电联产规划（2020-2030）环境影响评价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本项目环境

影响和环境保

护措施有关的

建议和意见

（注：根据《环

境影响评价公

众参与办法》规

定，涉及征地拆

迁、财产、就业

等与项目环评

无关的意见或

者诉求不属于

项目环评公参

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

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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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xx省 xx市 xx县（区、市）xx 乡（镇、街道）

xx村（居委会）xx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xx省 xx市 xx县（区、市）xx 乡（镇、街道）

xx路 xx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

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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